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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版】

法務部舉辦102年度第1次檢察長業務座談會

部長期許用心領導謹言慎行維護司法形象

落實法官法人民觀審酒駕累犯發監標準決議

紀」等當前重點工作，與各首長共

勉。會中並邀請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檢

察署檢察官薛植和就集團性盜林案件

之偵辦經驗進行專題報告，薛檢察官

從集團性盜林原因、犯罪態樣及如何

防範集團性盜林案等方面提出精闢見

解，提供與會人員參考。

　本次會議就2件中心議題及19件一
般提案進行討論。中心議題為「法官

法施行後，是否訂頒解釋性規定及裁

量基準，統一解釋法官法第95條各款
所定之行政監督處分（發命令促其注

意、警告）？」及「有關各地方法院

檢察署對於酒駕累犯發監標準不一，

有無可資因應之具體方案？」一般提

案計有各署提出之「建請法務部商請

司法院就偵查中、檢察官聲請羈押被

告之案件，再度提醒法官於羈押裁定

中，勿將偵查中相關同案被告、證人

之陳述及其他事證，鉅細靡遺於裁定

中予以揭露，以免違反偵查不公開及

影響後續檢察官之偵查作為」、「為

加強檢察官參與人民觀審案件時說服

觀審員之能力，建請針對檢察官在觀

審案件實行公訴設計一套專業課程，

俾利觀審員能理解檢察官之論述」、

「強化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與廉政署間

之聯繫機制，以提昇肅貪之效能」、

「有關『查扣犯罪所得』之執行風險

問題」等19件，所獲致之決議，除部
分報請法務部卓參及進一步研議可行

作法外，將送交各署及相關單位落實

執行。

關及司法形象。期許身處以放大鏡

檢視司法辦案的社會，仍應領導同仁

繼續為維護社會正義而努力，同時亦

應適時教育檢察官注意自身的言行，

避免因一時口誤，造成外界誤解及批

評。

　黃檢察總長致詞時，亦期許各首長

應秉持部長的提示，要用心領導，提

升辦案品質，以及要導正司法及政治

風氣，唯有如此，才能贏得人民對司

法機關之信賴與支持。同時對於各檢

察署辦理農漁會代表、理監事全面改

選查察賄選工作之辛勞，表示感謝及

嘉勉之意。最後提出「確實落實偵查

不公開原則」及「積極整治司法風

　【本刊訊】為轉達法務部當前檢察

政策，並溝通所屬各署意見，臺灣高

等法院檢察署於14、15日，邀集所屬
各級法院檢察署及福建高等法院金門

分院檢察署、福建金門、連江地方法

院檢察署檢察長，假宜蘭香格里拉冬

山河渡假飯店舉辦102年度第1次檢察
長業務座談會。

　部長致詞時，期許檢察長應確實負

起領導者的責任，對於署內大小業務

應全心投入，對整體業務須深入了

解、對機關同仁要深入認識，領導統

御才能拿捏得宜。尤其對於操守不

佳、風評不良之檢察官所承辦案件更

應用心了解，避免發生弊案，損及機


